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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科技大學 2017-2018 學年度 

                  大陸姐妹校學生交流研習申請簡章  

一、交流期間： 

1. 秋季學期：自2017 年9 月11日至 2018 年 1 月14日 

2. 春季學期：自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7月1日 

二、交流期限：一學期 

三、申請截止日期： 

1. 秋季學期：2017年5月15日 

2. 2.春季學期：2017年11月15日 

四、申請資格：大學部(本科生)二年級以上及研究生均可申請。 

五、名額：以10名為原則。 

六、可申請系所：(參考「屏東科技大學系所一覽表」) 

1. 大學部：除獸醫學系、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其餘系所均接受申請。 

2. 研究所：先與欲交流系所之指導教授聯繫，取得同意指導函，提出申請。 

七、申請繳交資料：(一律繳交電子檔) 

1.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word檔) 

2. 交換學生申請表(word檔) 

3. 證件照片(jpg或jpeg檔) 

4.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反面(jpg或jpeg檔) 

5. 個人簡歷(word檔) 

6. 研修計畫書(word檔) 

7. 在學證明(jpg或jpeg檔) 

8. 歷年成績單(jpg或jpeg檔) 

八、課程規劃：詳見「屏科大各系課程規劃表」或至教務處網站查詢 

      http://aa.npust.edu.tw/Course/Course_data.htm 

九、選課及修課： 

1. 所開設之課程原則上均可接受交流生選課，但有人數限制的部分課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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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相關系所授課老師同意後方可選課。 

2. 大學部(本科生)二至三年級每學期至少需選修12學分，四年級至少需9

學分，28學分為上限。研究生可與導師協商，選修足夠學分的課程。 

3. 來校後進行選課，將由系、所協助以紙本方式選課。 

4. 其餘修課規定以各校規定為主。 

十、成績： 

1. 交流生需參加所選課程之考試並通過方可獲得相應學分。  

2. 課程考試之評分標準以我校各院系所之要求為準。  

3. 學習證明將在交流生返校後由我校統一寄送至各校承辦窗口。 

十一、住宿： 

1. 統一安排入住學生宿舍，宿舍為四人一間。 

2. 宿舍寢具可自行購置，也可由學校協助訂購，寢具費約為新台幣1,100

元，學生來校後繳交。 

十二、費用：(參考「屏東科技大學學雜費等各項收費明細」) 

1. 學、雜費：依各學院收費，若雙方學校有協議，以協議為主。 

2. 住宿費為每學期新台幣7,129元。(含宿舍網路費) 

3. 健康檢查費：費用約新台幣1,200元，屆時以醫院公告為主。 

4. 入台許可證費：新台幣605元/人。 

5. 醫療保險費：新台幣2,500元/學期/人。 

6. 生活費：約新台幣8,000元~10,000元/月。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1. 交流期間須遵守學校規定，若違反規定將以校規處理並告知所屬學校。 

2. 因入台許可證一次僅核發一學期，若下學期欲繼續研習，須提出申請，

由所屬學校開立在學證明，不需提送申請資料，我校審查通過後，重新

辦理入台許可證即可。 

 

 

 

 

聯絡資訊： 

屏東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聯絡人：陳韻淇 

E-mail：maho@mail.npust.edu.tw   

Wechat：mimicat0228    

電話：+886-8-7703202轉6217   傳真：+886-8-7740208 

地址：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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